
金門縣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申請在家教育或暫緩入學實施要點 

93.08.05府教學字第 0930024097號函     

94.02.03府教學字第 0940004790號函修訂   

壹、本要點依據強迫入學條例第十三條規定制定之。 

貳、申請對象： 

一、設籍本縣六足歲以上至未滿十五歲之學生。 

二、符合下列要件之一，無法接受或暫時無法接受正常教育及特殊教育安置入學者。 

        1.符合身心障礙手冊列為重度以上智能障礙、肢體殘障、多重障礙、自閉症、重

器障、植物人及慢性精神病者。 

        2.符合身心障礙手冊列為重度以上之染色體異常、先天代謝異常及其他缺陷者。 

3.身體病弱經公立醫院醫師診斷證明者。 

參、申請時間：於滿六足歲達到就讀國小一年級年齡當年四月十五日前或障礙事故發生後

一個月內提出申請。 

肆、申請方式與受理單位： 

    符合第二條國民之父母或監護人持相關證明文件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公所社會課或學

區學校教務處組擇一提出申請，並由受理單位函轉縣府教育局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

學輔導委員會審核。 

伍、審查過程和結果： 

一、縣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鑑輔會）就鄉鎮公所或學校

函轉之個案，必須選派鑑輔會心評人員到府訪視。 

二、就個案證明文件及訪視資料召集相關會議做成決議。 

三、將鑑輔會決議結果於當年六月三十日函知鄉鎮公所、申請人及所屬學區學校。 

四、申請人之父母或監護人依據審查結果函件於新學年開學註冊日前上班時間向戶籍

所在地學區學校教務處組辦理在家教育或暫緩入學手續。（學期中發生障礙者於

學期中向就讀學校教務處組辦理） 

五、審查未通過者，依規定入學。 

陸、在家教育指在家由父母或監護人自行教育，並定期接受特殊教育巡迴輔導教師到府指

導者或在台灣（或金門）教養院接受養護者。 

在台灣（或金門）教養院接受養護者，其養護機構得視個案障礙程度，儘量協調安置

於臨近特教班接受特教服務或由本府特殊教育巡迴輔導教師納入輔導。 

柒、申請暫緩入學，最長以一年為限；依強迫入學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三條第一款若健康尚

未恢復，經公立醫療機構證明者，得再申請並核定暫緩至健康恢復時入學。 

捌、申請在家教育者，本府得視財政狀況，酌編列在家教育代金補助，並訂定補助標準。 

玖、在家教育學生本府得比身心障礙學生應減免其學雜費，並依其家庭經濟狀況，給予 

個人必需之教科書及教育輔助器材。 

拾、在家教育學生，本府得視學生需要安排專業團隊定期到宅服務。 

拾壹、在家巡迴輔導教師得會同專業團隊逐年重新評在家教育學生的進步狀況，必要時協

助申請重新安置於自足式特殊教育班等。 



拾貳、本要點呈  縣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金門縣適齡身心障礙國民暫緩入學申請作業程序 

流程 對象 工具或方法 負責單位/人員 
作業 

日期 
備註 

家長提出申請 

適 齡 國民 因 殘

障、疾病、發育

不良、性格或行

為異常，達到不

能入學之程度，

經公立醫療機構

證明者 

1.申請書並檢附 

2.身障手冊或公立醫院

醫療證明。 

1.鄉鎮公所業務 

承辦人 

2.學校教務處組 

4月 15日前

或障礙事故

發生後一個

月內提出申

請 

 

承辦單位 

行文縣府 
上述兒童 

將申請表格一式四份送

縣府教育局（含證明文

件） 

教育局特教 

業務承辦人 
4月 20日前 

 

鑑輔會委員到

府訪視 
上述兒童 

鑑輔委員到府訪視並做

成決議 

教育局特教 

業務承辦人 
 

 

決議結果函知 上述兒童 
決議結果函知區公所、

申請人、所屬學區學校 

教育局特教 

業務承辦人 

6月 30日前  

通過者 上述兒童 
家長向所屬學區學校辦

理暫緩入學手續 

家長 

學校教務處組 

學年度註冊

日前 

 

未通過者 上述兒童 依規入學 
家長 

學校教務處組 

學年度 

註冊日 

 

 
 
 
 
 
 
 
 
 
 
 
 
 
 
 



金門縣國民教育階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在家教育申請作業程序 

 

流程 對象 工具或方法 負責單位/人員 
作業 

日期 

備

註 

家長提出

申    請 

一、設籍本縣六足歲以

上未滿十五歲之學

生。 

二、符合下列要件之一 

  1.符合身心障礙手冊

列為重度以上智能

障礙、肢體殘障、

多重障礙、自閉

症、重器障、植物

人及慢性精神病

者。 

  2.符合身心障礙手冊

列為重度以上之染

色體異常、先天代

謝異常及其他缺陷

者。 

  3.身體病弱經公立醫

院醫師診斷證明

者。 

1.申請書並檢附 

2.身障手冊或公立

醫院醫療證明。 

1.鄉鎮公所業務承辦人 

2.學校教務處組 

4 月 15 日

前或障礙

事故發生

後一個月

內提出申

請 

 

承辦單位

行文縣府 
上述學生 

將申請表格一式四

份送縣府教育局（含

證明文件） 

1.鄉鎮公所業務承辦人 

2.學校教務處組 

4 月 20 日

前 

 

鑑輔會委

員訪視 
上述學生 安排鑑輔委員訪視 教育局特教業務承辦人  

 

訪視決議

結果函知 
上述學生 

將鑑輔委員訪視決

議結果函知鄉鎮公

所、申請人、所屬學

區學校、巡迴輔導教

師 

教育局特教業務承辦人 
6 月 30 日

前 

 

安排在家

教育巡迴

輔導班教

師 

上述學生 

教育局特教業務承

辦人轉知在家教育

巡迴輔導班教師安

排輔導事宜 

教育局特教業務承辦人 

各校特教業務承辦人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教

師 

學年度註

冊日前 

 

 
 



金門縣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暫緩入學(在家教育)申請表 

   學年度第   學期  申請  □暫緩入學  □在家教育 

個 

人 

資 

料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聯 絡 電 話  

學齡階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所屬學區學校  

聯絡住址  

障 

礙 

情 

形 

身心障礙手冊 
障礙類別 障礙程度 

鑑定日期 重新鑑定日期 

    

申
請
原
由 

 

檢 
附 
證 
件 

□身心障礙手冊或醫院診斷證明影本。 

初步審查意見： 

校

 
 

長  
  

鄉

鎮

長 

 輔
導
處
組

社
會
課
長 

 

承
辦
人 

 

簽
章 

簽
章 

簽
章 

鑑

輔

會

審

查 

教

育

局

特

教 

□ 設籍本縣年滿六足歲至未滿十五足歲之學生。 

□ 提供特殊教育生活及學習輔具，乃無法進行團體或個別學習。 

□ 生活、行動需專人協助。 

□ 生理機能需長期監測或需醫護人員隨時照料。 

□ 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結果： □同意暫緩入學一年 □同意在家教育 □不同意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四份：一份自存，三份併公文送縣府教育局（轉特殊教育鑑輔會、所屬學區學校或鄉鎮） 


